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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换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换届基本情况 

（一）换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审议并通过： 

提名钱振清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26,779,4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42.4509%，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冯亚东女士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15,103,4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23.942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蒋敏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89,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1411%，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孙秀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自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

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钱震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自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

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首次任命董监高人员履历 

蒋敏明先生，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

工程师。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担任南京华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调试员；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担任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维部长；2017 年 2 月

至今，担任苏州保丽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秀英女士，1968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

会计师、高级会计师。1993 年 4 月至 1994 年 11 月，担任国营张家港市防锈纸厂财务

科长；1994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2 月，历任张家港市审计事务所项目经理、部门主任；

2000 年 1 月至 2008 年 11 月，历任张家港华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主任、

副所长；2008 年 12 月至今，担任张家港钰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主任会计师、所

长；2003 年 9 月至 2009 年 9 月，担任江苏澳洋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江苏澳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 年 8 月至今，担任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钱震宇先生，1975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4

年 6 月至 1999 年 12 月，担任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书记员；2000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

担任张家港市杨舍法律服务所主任；2009 年 1 月至今，担任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主任。 

注：上述持股情况中，钱振清共计持有 26,779,400 股，其中直接持有 24,633,000 股，通

过持有苏州保丽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丽洁投资”）合伙份额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2,146,400 股（钱振清担任保丽洁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保丽洁投资持有

的公司股份均由其控制）；冯亚东共计持有 15,103,400 股，其中直接持有 14,405,000 股，

通过持有保丽洁投资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1,400 股、通过持有苏州保丽洁企业

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丽洁企服”）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7,000

股（冯亚东担任保丽洁企服执行事务合伙人，保丽洁企服持有的公司股份均由其控制）；

蒋敏明通过持有保丽洁投资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9,000 股。 

二、换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一）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换届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

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本次换届未导致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和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换届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监事



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情形。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公司董事的选举为正常换届，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履行勤勉义务和职责，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 

 

三、相关风险揭示 

上述提名董事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2.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

人本人同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资格审查，被提名人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

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禁止任职的条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

本人同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 号—

—独立董事》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经资格审查，被提名人

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



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综上，独立董事同

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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